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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各系所(中心)提出簽呈 

1.檢附提聘表 

2.述明新聘任兼任教師之必要性及
新聘兼任教師對單位發展及課程
安排之重要性 

3.述明新聘人員職級及是否具備教
師證照、專業證照、實務經驗 

4.備妥名冊資料 

5.院長覆核 

兼任教師新聘流程圖 

請視情況會簽相關單位 

1.日間部:會簽教務處、人事室 

2.進修部:會簽終身教育處、教務
處、人事室 

3.進修院校:會簽進修院校、教務
處、人事室 

審查原則: 

1.以取得教育部教師證書者為原
則 

2.擬聘為講師者應以具碩士學歷
及授課課程相關乙級專業證照
或4年以上實務經驗者優先考量 

3.無教師證者請考量對系科發展
之重要性始得聘任。欲申請教
師證者另依本校「兼任教師聘
任暨資格審查準則」第七條辦
理  

請各單位自行回覆未
獲聘任之教師 

註:詳細辦理事項參照本校兼任教師聘任暨資格審查準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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